
 
 

冀教师函〔2022〕13 号 

 
河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暑期 
教师研修的通知 

 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教育局、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，省属

各高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暑期教师研修的通

知》（教师厅函〔2022〕1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 

各地、各高校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

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，可将国家智

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“2022 年暑期教师研修”专题的优质资

源作为本地、本校教师培训内容的有益补充，鼓励引导教师广

泛参与。各地、各高校要做好动员部署，及时了解教师研修进

展情况，发掘并宣传推广典型案例，梳理总结主要做法、工作

成效，特别是结合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推进教师学习转型等方面

的典型经验。 

请各地、各高校分别于 7月 27 日、8月 31 日前将《工作

联系人信息表》（附件）和研修总结发送至电子邮箱：

河 北 省 教 育 厅 



jyt87042261@126.com（中小学），zb66005050@163.com（高校）。 

联系人：白宪民（中小学）  0311-66005169 

张  本（高  校）  0311-66005050 

 

附件：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河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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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

 

  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/高校（公章）： 

姓名 工作单位 部门 职务 座机 手机 微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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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

 

  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/高校（公章）： 

姓名 工作单位 部门 职务 座机 手机 微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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